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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社规〔2026〕7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
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试点工作的通知

为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合法权益，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人社部发〔2025〕24号，以下简称《试点通知》）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修订印发〈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业务经办和征收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人社厅函〔2025〕79号，以下简称《经办管理规程》）等规定，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确定试点范围和缴费标准
各地要按照《试点通知》和《经办管理规程》的要求，全面推进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我省首批纳入试点范围的行业及平台企业为：出行行业的曹操出行、滴滴出行、T3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祺出行、享道出行、及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即时配送行业的美团、淘宝闪购（原“饿了么”）、京东秒送（原“达达”）、闪送、顺丰同城、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朴朴超市、UU跑腿；同城货运行业的货拉拉、快狗打车、滴滴货运、满帮省省。今后，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和相关要求，逐步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覆盖范围，适时将在省内注册、业务经营范围限于本省或邻近省的中小平台企业纳入试点。按照国家和我省相关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情形，不属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
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平台企业按照国家确定的行业缴费基准额缴费，即：出行行业按照每单0.01元执行，即时配送行业按每单0.07元执行，同城货运行业按照每单0.18元执行。自2028年起，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平台企业上上年度7月1日至上年度6月30日一个年度的职业伤害费使用、事故发生率等因素，确定我省行业缴费基准额，并于每年1月1日对平台企业缴费基准额进行浮动，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2、 规范职业伤害确认和劳动能力鉴定
社会保险省级集中信息系统通过全国信息平台接收到事故报案后，流转至职业伤害发生地进行事故备案，职业伤害发生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进行职业伤害确认调查核实，或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进行调查核实后，及时作出职业伤害确认结论；跨省执行平台订单任务的，以实际参保缴费的接单地所在市州作为职业伤害发生地。平台企业或者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遇有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的申请期限内提出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给付申请的，按照《经办管理规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延长申请。
职业伤害人员的劳动功能障碍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鉴定参照《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以及《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等执行。治疗职业伤害期延长确认、辅助器具配置（更换）确认、供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确认等，由职业伤害发生地所在市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
3、 明确职业伤害保障待遇标准
经确认为职业伤害的人员，按照《经办管理规程》第五章规定的项目和标准享受职业伤害保障待遇；其中，生活保障费的计发标准为事故伤害发生时、事故伤害发生所在市州正在执行的城市居民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职业伤害人员同时符合领取职业伤害保障伤残津贴与工伤保险伤残津贴的，由其选择领取其中一种；伤残一级至四级职业伤害人员死亡，其近亲属同时符合领取职业伤害保障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待遇三种待遇条件两类情形以上的，由其近亲属在三种待遇中选择其中一种。
四、做好职业伤害保障待遇支付
新就业形态人员因遭受职业伤害进行治疗，除情况紧急外，应当在职业伤害确认地经办机构签订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跨市州或跨省就医的，按照国家和我省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相关管理规定执行。平台企业或者平台服务机构垫付了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的，垫付的费用经审核后按规定支付至平台企业或者平台服务机构。
平台企业未在规定的申请期限内提出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给付申请的，在此期间的职业伤害医疗费、康复费、辅助器具配置费、治疗职业伤害期内的生活保障费等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由平台企业支付。
五、优化经办管理服务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给付申请“线上线下同步提供服务”的原则，优化职业伤害保障业务流程，升级完善省级集中社会保险业务系统，推进职业伤害保障“一件事”集约办理；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开招标引入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通过委托服务协议，明确商业保险机构的权利义务、信息查询及系统操作权限、工作责任、待遇保障费用和服务费用支付方式以及服务要求等，协助做好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发放等工作；加强部门协同，建立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信息共享对接机制，强化职业伤害预防和基金监管；加强社会保障卡在职业伤害保障领域的应用，提升新就业形态人员办事的便捷性。
六、加强组织领导
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湖南监管局及各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组织我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实施和指导，确定商业保险机构委托办理职业伤害保障相关事宜，完善社会保险省级集中信息系统，做好与税务信息系统对接工作；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负责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资金管理、与商业保险机构签订服务合同等工作，负责将参保信息、接单信息等传递给省级税务机关。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与待遇支付等工作；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经报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同意，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将职业伤害事故备案、职业伤害确认、待遇支付等全部或部分工作交由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办理。省财政厅负责省级财政专户的会计核算、资金划拨等工作。省交通运输厅协同做好信息共享和预防联动等工作。省税务局负责组织实施全省职业伤害保障费征收管理工作，及时将缴费信息等传输给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湖南金融监管局要做好商业保险机构经办业务的协调监督工作。工会组织依法维护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合法权益，对平台企业职业伤害保障工作实行监督。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据工作职责，做好平台企业及其服务机构等的监督管理，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各地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协调配合，积极做好政策宣传，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要加强职业伤害数据分析，将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预防纳入工伤预防体系，精准开展安全防范。要强化试点运行监测，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及时处置发现的问题，确保试点工作平稳推进。
本通知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施行期间，国家如有新规定，从其规定。本通知未尽事宜，参照《工伤保险条例》《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及国家和我省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执行，但其中涉及劳动关系处理及劳动关系处理有关的待遇保障规定除外。各地在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有关意见建议，要及时向省级主管部门报告。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湖南省商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



湖南省总工会
2026年6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工伤保险处 0731-84900053）














主送：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交通
运输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总工会，各金融监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各市州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湖南湘江
新区税务局，有关试点平台企业。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6年6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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